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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变更２０１０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２０１１

年度

编制单位：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

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

额

（１）

本年度

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３）＝（２） ／ （１）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内饰件总成东

北生产基地项

目

内饰件总成

东北生产基

地项目

１５，９１６．３０ ２，２７３．１２ ２，７２４．６３ １７．１２ ２０１１．０４ ８０．８４

否 否

海外收购项目

２３，１９７．００ ８，４９７．５０ ８，４９７．５０ ３６．６３ ２０１３．０１

否

年产

１５

万套汽

车高档复合内

饰件

（

胡桃木

）

增资技改项目

轿车座椅头

枕

、

坐垫项

目

１２，１２０．５８ ４，２９３．２６ ４，２９３．２６ ３５．４２ ２０１２．１０

否

合计

－ ５１，２３３．８８ １５，０６３．８８ １５，５１５．３９ － － ８０．８４ － －

变更原因

、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

（

分具体项目

）

１．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的变更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公司原投资项目由宁波华

翔全资子公司

———

公主岭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来实施

，

总投

资

３９，１１３．３０

万元

，

投入资金总额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４５．９７％。

由于原项目中

“

中央通道

”

及

“

仪表板

”

总成零件尚未获得批量订

单

，

再加上配套车型迟迟未上市

，

导致项目离批量供货还需一段时

间

，

原项目募集的资金已闲置

，

何时启动尚不确定

。

为提高该部分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决定部分变更该项目

，

使用募集资金

２３，１９７

万元用于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资产

、

业务和相关公司股权及后续整合

项目

。

原项目产品批量供货日期一旦确定

，

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根

据产能情况分批实施该项目

。

以上事项业经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事

、

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同意

，

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在深圳交易所公告

。

２．

轿车座椅头枕

、

坐垫项目的变更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项目

“

轿车座椅头枕

、

坐垫项目

”（

以下简称

“

原投资项目

”

或

“

座椅项目

”），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２，１２０．５８

万元

，

拟投入资金总额

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４．２５％。

原投资项目生产的产品为轿车座

椅配套

，

公司虽然在座椅业务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

，

已为某款新车

型开始送样

，

但座椅不同于其他内饰件产品

，

其安全性要求较高

，

离批量供货还需一定时期

，

而原项目的募集资金已闲置较长时间

，

何时启动尚不确定

，

为提高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将原投资

项目变更为年产

１５

万套汽车高档复合内饰件

（

胡桃木

）

增资技改项

目

，

胡桃木项目拟通过由发行人增资全资子公司宁波玛克特汽车

饰件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宁波玛克特

”）

的方式

，

运用公司在浙江省

象山县象西工业区已建厂房

，

由宁波玛克特负责建设两条年产

１５

万套汽车高档复合内饰件生产线

。

以上事项业经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事

、

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同意

，

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在深圳交易所公告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

：

原计划达产后主要成品

———“

中央通道

”

及

“

仪表板

”

总成零件虽然

已为多款车型送样

，

但尚未获得批量订单

，

再加上配套车型迟迟未

上市

，

导致项目离批量供货还需一段时间

，

原项目募集的资金已闲

置

，

何时启动尚不确定

。

为提高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董事

会决定部分变更该项目

。

原项目因

“

落水槽

”、“

后门内护板

”

等产

品的量产

，

已实现销售并取得了一定的收益

，

若

“

中央通道

”

及

“

仪

表板

”

产品订单一旦获得且批量供货日期确定

，

公司将使用本次变

更后剩余募集资金

，

根据产能情况分批实施原项目

，

资金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

。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是宁波华翔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 完成交割后的新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ＢＨ

（以下称“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是其全资控股母公司，为了保证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日

常生产运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上述两家企业计划向德国

Ｃｏｍｍｅｒｚｂａｎｋ Ａｎｓｂａｃｈ Ｂｒａｎｃｈ

申请

１

，

０００

万欧

元的银行借款，公司为上述借款向德国

Ｃｏｍｍｅｒｚｂａｎｋ Ａｎｓｂａｃｈ Ｂｒａｎｃｈ

国内机构———德国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提供总额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欧元的保证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３

日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本次担保后，公司累

计对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和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提供担保

４

，

０００

万欧元（约合

３３

，

０６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２９％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是和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 被担保人一 被担保人二

１

被担保人名称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ＢＨ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２

注册地址

Ｄｅｒ Ｓｉｔｚ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ｉｓｔ Ｇｒｕｂｅｒ Ｓｔｒａｓｓｅ

４８， ８５５８６ Ｐｏ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ｓｔｒ．３０，９１５６０

海尔斯布隆

，

德国

３

法定代表

Ｈａｒａｌｄ Ｓｔｕｃｋ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Ｓｔｅｆａｎ

４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欧元

５００

万欧元

５

经营范围

参股投资以及设立

、

购买和出售任何形式的

企业

，

尤其是汽车配件供应方面的工业企业

以及向关联企业提供服务

经营轻金属铸造厂以及木材和塑料

加工

，

制造和精加工塑料制品及承

担工业代理

６

与宁波华翔关系 为宁波华翔全资子公司 为宁波华翔全资孙公司

７

最新财务情况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单位

：

万欧元

总资产

：５，２０６．８３

总负债

：２，８２３．９２

净资产

：２，３８２．９１

总资产

：４，４６２．６９

总负债

：２，１０３．３６

净资产

：２，３５９．３３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 担保期限：

２

年

３

、 担保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欧元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本次为全资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和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提供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

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公司《重大事项

处置权限暂行办法》的规定。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因此，公司第四届十九次董事会认

为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同意本公司为上述两家企业提供担保。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资产负债率为

５４．２３％

、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负债率为

４７．１３％

；本次为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担保的

２

，

０００

万欧元不超过宁波华翔净资产的

１０％

；连续

１２

个月内本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不超过总资产的

５０％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欧元，在上述担保合同下，发生的借款金额累计为

３００

万欧元和

３００

万美元。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没有为另外第三方提供任何对外担保。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上述对外

担保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只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上述担保事

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定。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履行了相应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之日，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欧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６．１５％

，目前

公司无逾期担保。 除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另外第三方提供任何对

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８％

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监事———杨军持有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翔”）

４．４８％

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本公司与杨军签署了《关于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下称“转

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成后， 本公司持有长春华翔股份将增加至

９７．６０％

。

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长春华翔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的天

健审〔

２０１２

〕

２６４０

号审计报告，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长春华翔股权权益进

行了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鉴于持有长春华翔

４．４８％

股权（转让前）的杨军，同时也是本公司监事，根据《上市规则》，本次资产收

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长春华翔”

４．４８％

股份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出具了《关于宁波

华翔受让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８％

股份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

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依据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依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杨军先生没有发生过关联交易。

二、关联关系说明及关联方介绍

本次资产收购的股份出让方———杨军，是本公司监事，根据《上市规则》，本次资产收购行为构成关联

交易。

杨军情况介绍

１

、简介

性别：男

职务：宁波华翔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国籍：中国，未曾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２２５１９７４１０１９５８１３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丹城镇后塘街

２１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白杨路

１１６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９４９９９８

２

、杨军先生除担任宁波华翔监事外，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人员、资产等方面

分开，截止本公告日，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３

、截止本公告日， 杨军先生最近五年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是杨军持有的长春华翔

４．４８％

股份。

１

、 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概况

长春华翔是在收购长春消声器厂的基础上组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１６９

万元，公司占出资比例的

９３．１２％

。 注册地长春市工业经济开发区育民路

２０８８

号，法定代表人周晓峰。 主营经营范围：汽车消声器及

管件系统、汽车车身焊接件总成等。主要产品有轿车消声器、排气系统总成，为一汽大众、一汽轿车进行配

套，该公司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

转让前 转让后

出资额

（

万人民币

）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

万人民币

）

持股比例

（％）

宁波华翔

１１３，３１８，９８６ ９３．１２％ １１８，７６９，４１１ ９７．６０％

杨军

５，４５０，４２５ ４．４８％ ０ ０％

郝淑杰

８５１，８３０ ０．７０％ ８５１，８３０ ０．７０％

秦焕英

１，２１６，９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１６，９００ １．００％

王炳祥

８５１，８３０ ０．７０％ ８５１，８３０ ０．７０％

合 计

１２１，６８９，９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６８９，９７１ １００．００％

长春华翔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如下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元

） ７３，１４８．１３ ８０，２９２．２５

负债总额

（

元

） ２２，２４３．５３ ３１，２１６．８２

应收帐款总额

（

元

） ２，５４１．７１ ９，９３８．４６

股东权益

（

元

） ５０，９０４．５９ ４９，０７５．４３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８５，６４９．０５ ８２，４６８．５２

营业利润

（

元

） １８，１１２．０４ １７，９７４．５５

利润总额

（

元

） １８，１４２．２１ １８，０１６．７８

净利润

（

元

） １６，９６０．７１ １６，８１６．５５

资产负债率

（％） ３０．４１％ ３８．８８％

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３３．３２％ ３４．２７％

２

、或有事项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

３

、交易标的审计和评估情况

（

１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截止日，对长春华翔最近一年的会

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审［

２０１２

］

２６４０

号审计报告。

（

２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长春华翔股权

权益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４

、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说明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按资产基础法评估“长春华翔”的股东全部权益的结果为：

单位：元

科目 资产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１

资产

７３３

，

４５７

，

４９８．８０ １

，

５５７

，

２６１

，

５０５．３５ ８２３

，

８０４

，

００６．５５ １１２．３２％

２

负债

２２０

，

１１９

，

６４６．３８ ２２０

，

１１９

，

６４６．３８

３

股东权益

５１３

，

３３７

，

８５２．４２ １

，

３３７

，

１４１

，

８５８．９７ ８２３

，

８０４

，

００６．５５ １６０．４８％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按收益法评估“长春华翔”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结果为

１

，

６９５

，

６７０

，

０００

元。

３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长春华翔”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１

，

３３７

，

１４１

，

８５８．９７

元，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为

１

，

６９５

，

６７０

，

０００

元，两者相差

３５８

，

５２８

，

１４１．０３

元，差异率为

２６．８１％

。

以企业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在评估中很难考虑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

现的项目如企业的资质、客户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效率等，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

为出发点，有忽视企业的整体获利能力的可能性，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

产生差异。 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１

，

６９５

，

６７０

，

０００

元作为“长春华翔”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

估值。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

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 “长春华翔消声器”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１６９

，

５６７

万元，长春华翔

４．４８％

股权对

应的价值为

７

，

５９６．６０

万元，以此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转让款为人民币

７

，

６００

万元。

（二）支付方式

１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交易双方签订本协议后

１０

日内，宁波华翔向杨军支付转让款的

５０％

计

３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宁波华翔向杨军支付转让款的另外

５０％

计

３

，

８００

万元。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经交易双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后成立，经宁波华翔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股份交割方式和时间

双方同意，协议生效日作为股权交割日。宁波华翔从股权交割日的次日起拥有长春华翔

４．４８％

股权及

相应权益。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股权转让双方的授权代表依法办理长春华翔股权的过户

手续。

（五）审计基准日至股份交割日之间权益资产变动的处理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股权交割日， 标的股权对应的长春华翔所发生的亏损或盈利均由杨军承担或享

有。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股权交割日，宁波华翔对长春华翔因正常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

系予以认可，对于因正常经营活动而发生的资产形态的变化以及债权、债务余额等变化予以认可和接受。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人员安置

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长春华翔仍然保持独立法人资格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涉及人员安置的问题。

本次收购对本公司高管人员不构成影响。

（二）资产收购资金的来源

公司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公司自有资金，贷款不超过转让款的

３０％

。 公司本次收购不动用公

司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

六、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长春华翔是宁波华翔唯一从事金属类汽车零部件业务的控股子公司，近三年发展良好，业绩稳步增

长。 基于看好金属类汽车零部件行业未来较好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盈利能力，宁波华翔近期调整了企业

发展战略，把“轿车消声器”、“金属冲压件”产品纳入重点发展的产品范围内，此次增持长春华翔的股权，

正是根据战略调整，适时加大对金属业务的投入。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宁波华翔一直以橡塑类汽车内饰件为主，无论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都以此为重点，近几年长春华翔

金属类零部件业务发展良好，无论是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都实现稳步增长，为此公司重新审视了金属类

零部件产品发展趋势，适时调整了公司产品发展战略，本次交易正是依据这种调整，进一步加大了对金属

类零部件的投入，使其与橡塑类内饰件业务同步发展，这将有利于公司成为全方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同

时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於树立先生、李旦生先生、张立人先生就上述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了解，并以书面方式表

示认可，并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长春华翔”）是宁波华

翔持股

９３．１２％

的公司，主要产品为轿车消声器、金属冲压件，

２０１１

年营业总收入

８５

，

６４９．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６

，

９６０．７１

万元。 基于看好金属件零部件业务未来良好发展空间及较强的盈利能力，宁波华翔出资收购长

春华翔

４．４８％

的股权。

通过本次交易，宁波将加大对金属件业务的投入，使其与内饰件业务同步发展，有利于公司成为全方

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并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依据

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以经评估的净资产作为作价依据，关联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

方对评估基准日后至股份交割日之间权益资产变动情况进行了事先约定， 不存在董事会违反诚信原则，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投入的资金为自筹资金，未动用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也未发生

募集资金变更投向的情况。 我们同意本次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

２６４０

号审计报告《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４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５

、宁波华翔与杨军签订的《关于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

下：

（一）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１

、与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称“长春佛吉亚”）发生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长春华翔消声器”）向

其参股子公司长春弗吉亚采购半成品零部件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采购商品 长春佛吉亚

１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２１２．０３

２

、与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称“华乐特”）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华乐特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是宁波安通林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宁波安通林华

翔”）和公主岭安通林华翔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公主岭安通林华翔”）向华乐特发生采购原材料

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采购商品 宁波华乐特

４０００ ＜２．００ ３，１６８．６２

３

、与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称“江铃华翔”）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是宁波井上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向江铃华翔发生采购汽

车零部件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采购商品 江铃华翔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４６．６９

４

、与宁波华众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称“宁波华众”）发生采购货物关联交易

与宁波华众发生的采购商品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玛克特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称

“玛克特”）、宁波华翔汽车饰件限公司（以下称“宁波饰件”）向宁波华众采购相关半成品零部件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采购商品 宁波华众

５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５

、与宁波劳伦斯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劳伦斯”）发生采购关联交易

与劳伦斯发生的采购商品关联交易，是“玛克特”、“华翔饰件”向劳伦斯委托加工采购半成品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采购商品 劳伦斯

５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６

、与长春市华腾汽车塑料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称“长春华腾”）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华腾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是公主岭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公主岭华翔”）向长

春华腾发生采购原材料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采购商品 长春华腾

２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２２

７

、与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称“进出口公司”）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进出口公司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进出口公司采购进口商品交易所

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采购商品 进出口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注：上述交易金额主要为进口商品价款，依照惯例，进出口公司将向本公司收取

８‰

的佣金。

（二）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１

、与长春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是长春华翔消声器与长春佛吉亚发生销售汽车零部件所

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商品 长春佛吉亚

２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４６４．４０

２

、 与宁波华众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宁波华众发生的销售商品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翔饰件”、“玛克特“、宁波诗兰姆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称“诗兰姆”）向宁波华众销售电镀件、真木、汽车饰条等产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商品 宁波华众

１，２００ ＜１．００ ８１７．４５

３

、与上海智轩汽车附件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智轩”）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上海智轩发生的销售商品关联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上海智轩销售零部件产品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商品 上海智轩

６００ ＜１．００ ４２８．５５

４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销售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江铃华翔销售模具及零部件产品所

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商品 江铃华翔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５

、与劳伦斯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劳伦斯发生的销售商品关联交易，是“玛克特”、“华翔饰件”向宁波劳伦斯销售产品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商品 劳伦斯

２００ ＜１．００ ７１．６９

６

、与长春市华腾汽车塑料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称“长春华腾”）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华腾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是长春华腾向公主岭华翔销售模具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商品 长春华腾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２

７

、与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称“进出口公司”）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进出口公司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进出口公司进行出口销售商品交

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商品 进出口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注：上述交易金额主要为出口商品价款，依照惯例，进出口公司将向本公司收取

８‰

的佣金。

（三）其他关联交易

１

、与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称“华翔酒店”）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与华翔酒店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商务活动在象山西周华翔酒店产生餐饮住宿

费用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其他关联交易 华翔酒店

２５０ ＜１．００ １３１．８５

２

、与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新电子“）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与拓新电子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上海办公场所产生的租赁费、水电费委托其代

付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其他关联交易 拓新电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９．９１

３

、与成都华众发生的关联关联交易

与成都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称成都华众）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是成都华众与成都华翔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厂房租赁费用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其他关联交易 成都华众

３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４

、与长春弗吉亚发生其他关联关联交易

与长春弗吉亚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是长春弗吉亚给本公司提供计息借款以及该公司在长春华翔消声

器办公地产生厂房租赁费用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其他关联交易 长春弗吉亚

６，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７３．４４

５

、与江铃华翔发生其他关联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是本公司与江铃集团公司给江铃华翔提供不计息借款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其他关联交易 江铃华翔

５，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宁波华众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法定

代表人周敏峰。主营经营范围：塑料造粒及塑料制品制造，汽车模具等，主要产品为轿车内饰件，主要客户

是一汽集团、江铃汽车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１２２

，

８８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６

，

６２３．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８

，

１８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２

，

４０４

万元（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宁波华众与本公司、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宁波华众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诗兰姆、华翔饰件、玛克特与该公司之间销售商品的

交易额

１

，

２００

万元，采购货物交易额

５００

万元。

（二）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长春市长春工业经济开发区育民路

２０８８

号，法定代表人周辞美。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３

，

４７０．００

万元，佛吉亚持有

５１％

的股权，长春华翔消声器有限公司持有

４９％

的股权。 经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

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９７

，

８７３．９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０

，

１３６．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１９０

，

３５７．６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９

，

８４０．９１

万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春佛吉亚是本公司持股

９３．１２％

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消声器的参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林福青先生、

金良凯先生、监事杨军先生为长春佛吉亚董事，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辞美先生为宁波华翔关联自然人，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长春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华翔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长春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长春华翔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采购货物交易额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厂房租赁费用

１００

万，该公司给本公司提供不计息借款预计

６０００

万。

（三）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欧元，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法定

代表人周敏峰。 主营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的设计和开发；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及后整理加工；汽车零

部件制造。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８

，

６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７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

，

４４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２

，

１７０

万元（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华乐特与本公司、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华乐特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安通林、公主岭安通林向该公司采购货物交易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

（四）宁波劳伦斯汽车装饰件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注册资本

１８０

万美元，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工业园

区，法定代表人周辞美。主营经营范围：汽车车身、汽车零部件、复合材料制品制造。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为

８２

，

４７８．３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５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２７

，

１９３．１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８１．４１

万元（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公司股东———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控股劳伦斯，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劳伦斯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劳伦斯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玛克特、华翔饰件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２００

万

元，采购货物交易额

５００

万元。

（五）上海智轩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

万，注册地：上海浦东新区

１１６０

号

２

幢

Ａ

区，法定代表人

张秀龙。 主营经营范围：汽车附件、摩托车附件产品及其模具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１

，

０５２．４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５６．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２

，

２９１．４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６５．１５

万

元（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上海智轩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上海智轩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该公司销售货物交易额

６００

万元。

（六）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由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９０％

）与赖彩绒（股权

１０％

）共同投资建造的度假休闲酒店，公

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

１０４

号，法定代表人：赖彩绒。

主营经营范围：餐饮、住宿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８６０．８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６１．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７１１．４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９１

万元（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股东华翔集团控制下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翔酒店

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该公司提供服务涉及交易金额为

２５０

万元。

（七）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注册地：浦东花木镇

白杨路

９３

号，法人代表周海云，主营业务范围：汽车配件，摩托车零配件，电子产品，仪表，仪器，五金件加

工，模具设计，开发，制造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１

，

０５２．８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６０．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３．０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９４

万元（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华翔拓新电子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场发生租赁费、及所委托其代付水电费

约为

２００

万元。

（八）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注册地南昌市昌南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林福青。

主营经营范围：汽车内、外饰件、冲压件、零部件制造、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１９

，

９２４．５９

万

元，净资产为

７

，

２６８．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

，

０６３．９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３４３．７２

万元（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参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江铃华翔与本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货物

５００

万，销售商品

１

，

０００

万，

本公司向该公司提供不计息借款预计

５

，

０００

万。

（九）长春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注册地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乙二十一路东，法

定代表人周敏峰。主营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塑料造粒、塑料制品、模具的制造。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

资产为

３１

，

５９６．９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３１

，

５９６．９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

，

６９５

万元， 净利润为

２

，

７８４

万元

（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公司关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公司与

公主岭华翔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长春华腾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货物交易金额为

２００

万元，销售

商品交易金额为

２００

万元。

（十） 成都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注册地：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龙安路

３９９

号，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主营经营范围：塑料造粒及塑料制品制造；汽车、摩托车模具、夹具设计、制造；

汽车制动器总成，组合仪表制造，装饰面料制造。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３

，

３６４．９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９９０．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９０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３

万元（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成

都华众与成都华翔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成都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厂房租赁费用

３００

万元。

（十一）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法定代表人郑才玉。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鉴于华翔集团近期受让进出口公司

３０％

的股权，且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周辞美先生将出任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因此依据相关规定，进出口公司与本公司及子公司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股权转让后，华翔

集团占进出口公司

３０％

的出资额，郑才玉为

７０％

。 进出口公司主营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是象山县唯一一家进出口“双便”企业，暨享有绿色通道（优先通关，优先退税），

也是宁波市“政关”重点扶持

５０

家进出口企业之一。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为

２６

，

０２３．５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１

，

８０３．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３７

，

０６９．６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５８．１５

万元（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参股股东华翔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董事及法人代表周辞美先生是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公司及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３

、履约能力

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销售

商品交易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长春佛吉亚与长春华翔；宁波华乐特与宁波安通林、公主岭安通林；宁波华众与公司及玛克特、诗兰

姆、华翔饰件；劳伦斯与玛克特、华翔饰件；长春华腾与公主岭华翔；成都华众与成都华翔之间的采购商品

关联交易以协议价格进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之间采购商品关联交易金额主要为进口商品

价款和佣金，依照惯例，进出口公司将收取

８‰

的佣金。

长春弗吉亚与长春华翔；宁波华众与公司及玛克特、诗兰姆、华翔饰件；上海智轩与本公司下属子公

司；江铃华翔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华翔酒店与玛克特、诗兰姆、华翔饰件、胜维德赫；南昌江铃与本公司；

劳伦斯与玛克特、华翔饰件；长春华腾与公主岭华翔之间的销售货物关联交易均以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之间的销售商品关联交易金额主要为出口商品和佣金，依照惯例，进出

口公司将收取

８‰

的佣金。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公司与拓新电子发生关联交易以产品市场价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长春佛吉亚与长春华翔；宁波华众与本公司及玛克特、华翔饰件；上海智轩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宁

波华乐特与宁波安通林、公主岭安通林；劳伦斯与玛克特、华翔饰件；成都华众与成都华翔；长春华腾与公

主岭华翔、长春华翔；华翔酒店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江铃华翔与本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进出口公

司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以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的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遵循公

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以

６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联董事周晓峰先生、 林福青先生、金良凯先生回避了该项表决。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与其参股子公司长春弗吉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长消厂正常生产经营

过程中进行的半成品买卖行为，双方以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拆借资金以协议价进行交易，厂房

租赁费用以协议价格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

的利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玛克特与宁波华众发生的日常交易是因产品专业优势互补的关系，进行采购和销售

的日常关联交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公司资源。 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玛克特、华翔饰件与劳伦斯，公主岭安通林与宁波华乐特公司发生的日常交

易主要是材料买卖为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的半成品买卖行为，双方以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海智轩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是配件产品出售， 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作

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江铃华翔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进行模具产品及汽车零部件销售，拆借资金以协

议价进行交易，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主岭华翔与长春华腾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进行模具产品及汽车零部件销售，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

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成都华翔与成都华众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是厂房租赁费用产生， 交易以协议价格作为作价依据，价

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是源于公司商务活动发生餐饮住宿费用，交易以

市场价格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向华翔拓新电子支付发生水电费用属日常开销，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发生采购和销售商品的交易，依据市场价格定价，按照惯例，进出口

公司向委托单位收取

８‰

的佣金，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我们同意宁波华翔与关联方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六、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交易情况

公司目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有

１６

家，分别是宁波诗兰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上海华

翔汽车部件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宁波米勒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大众联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玛

克特汽车饰件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宁波井上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春华翔消声器

有限公司、公主岭安通林华翔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宁波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宁波安通林华翔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零部件研发有限公司、上海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都华翔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公主岭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扬州安通林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德国华翔汽车

零部件系统公司。

因为公司内部生产组织和工序流程的需要，存在母公司与上述子公司之间、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半成品的情况，所以母公司与上述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存在销售商品或者采购货物的交易。 董事会授权

公司经营层根据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需要参照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进行。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四）

３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并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

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８

、其他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受让长春华翔消声器

４．４８％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每日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４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白杨路

１１６０

号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杜坤勇、韩铭扬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２０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９４８１２７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６８９４２２２１

会务事项咨询：联系人：林迎君、严一丹；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９４９９９８－８０６１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

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资者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４８

；投票简称均为：华翔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 在“委托价格”项下

１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１．００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

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００

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００

５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００

６

《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６．００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００

８

《

关于受让长春华翔消声器

４．４８％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８．００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

对应的议案号为

１００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

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３

）“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等相关信息并

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检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交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反对或弃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８ 《

关于受让长春华翔消声器

４．４８％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在“赞成”、“反对”、“弃权”任何一栏内打“

√

”，其余两栏打“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

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林福青先生、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杜坤勇先生、公

司董事、财务总监金良凯先生、独立董事於树立先生、保荐代表人崔勇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上接B153版)


